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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时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博时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15276，C类份额基金代码：015277，以下

简称“本基金” ）于2022年03月02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期为2022年06月01日。

基金发售期内，广大投资者认购踊跃。 根据《博时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博

时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本基金2022年05月27日提前结束募

集，2022年05月28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敬请投资者留意。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5月27日

关于博时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终止及剩余财产分配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旗下博时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 本

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21年10月14日，并于2021年10月15日进入财产清算期。 由于本基金首次清算

时持有未上市流通的股票且应付指数使用费尚未支付完毕，本基金进行两次清算。

首次清算期间为2021年10月15日至2021年11月10日。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2021年11月23日对

《博时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进行了公告，并于2021年11

月24日支付了首笔清算款。

本次清算为第二次清算，清算期间为2021年11月11日至2022年4月7日。 《博时恒生沪深港通大湾

区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二次清算报告》已于2022年5月26日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合同终止日指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出现后，基金财产

清算完毕，清算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的日期。 据此，本基金的基金合同自2022年5月27日

终止。

根据法律法规、 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清算报告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应分配剩余财产共计人民币19,

973.23元（含第二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将按本基金

最后运作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以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上述资金已于2022年5月26

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剩余财产分配完毕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办理本基金的账户注销等业务。 投

资人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了解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博时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提示性公告

博时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自2021年11月11日起进入第二次

清算期。 二次清算报告全文于2022年5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

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95105568）咨询。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79�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公告编号：2022-066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人福医药集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4,338,7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64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小投资者为持股在公司股份总数5%以下且

不包括以下情况的投资者：一是现在或过去十二个月内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二是有限售情形的股

东；三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18

名，代表股份223,560,3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长李杰先

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其余董事因工作或疫情防控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其余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在任高管8人，出席7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余高管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313,132 99.997 0 0 25,600 0.003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313,132 99.997 0 0 25,600 0.003

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313,132 99.997 0 0 25,600 0.003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272,332 99.992 40,800 0.005 25,600 0.003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313,132 99.997 0 0 25,600 0.00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899,430 99.945 413,702 0.052 25,600 0.003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338,732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338,732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338,732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名张素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293,632 99.994 45,100 0.006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338,732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338,732 100 0 0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184,063 99.477 4,154,669 0.523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694,732 99.919 644,000 0.081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54,490,373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90,639,896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9,208,463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9,855,079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9,353,384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议案

239,409,057 99.817 413,702 0.172 25,600 0.011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议案

239,848,359 100 0 0 0 0

8

关 于 修 订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1-2023年度）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239,848,359 100 0 0 0 0

9 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239,848,359 100 0 0 0 0

10

关于提名张素华女士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9,803,259 99.981 45,100 0.019 0 0

11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239,848,359 100 0 0 0 0

12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监事津贴

的议案

239,848,359 100 0 0 0 0

13

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235,693,690 98.268 4,154,669 1.732 0 0

14

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

关联担保的议案

239,204,359 99.731 644,000 0.269 0 0

中小投资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小投资者为持股在公司股份总数5%以下且不包括以下

情况的投资者：一是现在或过去十二个月内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二是有限售情形的股东；三是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议案

223,121,041 99.803 413,702 0.185 25,600 0.011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议案

223,560,343 100 0 0 0 0

8

关 于 修 订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1-2023年度） 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223,560,343 100 0 0 0 0

9 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223,560,343 100 0 0 0 0

10

关于提名张素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23,515,243 99.980 45,100 0.020 0 0

11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223,560,343 100 0 0 0 0

12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监事津贴的

议案

223,560,343 100 0 0 0 0

13

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219,405,674 98.142 4,154,669 1.858 0 0

14

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

联担保的议案

222,916,343 99.712 644,000 0.288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七项、第八项、第十三项、第十四项议案为特别议案，均已经参加表决的全

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均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琴、祝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人福医药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

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股东或代理人、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2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938�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海油 公告编号：2022-008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中环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港股） 4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090,355,14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35,103,7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港股） 31,855,251,4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1975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4976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7.42215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汪东进先生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适用于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 董事会秘书武小楠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根据《公司条例》拟备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独立核数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057,904 99.980519 45,800 0.019481 0 0.000000

境外上市外

资股（港

股）

31,781,610,484 99.768826 58,174,598 0.182622 15,466,355 0.048552

普通股合计 32,016,668,388 99.770377 58,220,398 0.181427 15,466,355 0.048196

2、议案名称：关于重选夏庆龙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963,804 99.940494 137,600 0.058528 2,300 0.000978

境外上市外资

股（港股）

31,725,057,283 99.591295 114,725,699 0.360146 15,468,455 0.048559

普通股合计 31,960,021,087 99.593853 114,863,299 0.357937 15,470,755 0.048210

3、议案名称：关于重选周心怀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963,304 99.940282 138,100 0.058740 2,300 0.000978

境外上市外资

股（港股）

31,823,178,484 99.899317 16,604,598 0.052125 15,468,355 0.048558

普通股合计 32,058,141,788 99.899617 16,742,698 0.052173 15,470,655 0.048210

4、议案名称：关于重选于本公司服务超过九年的赵崇康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423,904 99.710851 677,500 0.288171 2,300 0.000978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

股）

31,386,725,555 98.529204 453,057,527 1.422238 15,468,355 0.048558

普通股合计 31,621,149,459 98.537861 453,735,027 1.413929 15,470,655 0.048210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054,704 99.979158 48,200 0.020502 800 0.000340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

股）

31,838,907,931 99.948694 125,051 0.000393 16,218,455 0.050913

普通股合计 32,073,962,635 99.948918 173,251 0.000540 16,219,255 0.05054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2022

年度独立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其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053,504 99.978648 47,800 0.020331 2,400 0.001021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

股）

31,842,179,656 99.958965 2,433,926 0.007641 10,637,855 0.033394

普通股合计 32,077,233,160 99.959109 2,481,726 0.007734 10,640,255 0.033157

7、议案名称：关于特别股息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968,804 99.942621 134,700 0.057294 200 0.000085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

股）

31,844,474,556 99.966169 125,026 0.000393 10,651,855 0.033438

普通股合计 32,079,443,360 99.965997 259,726 0.000809 10,652,055 0.033194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2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971,004 99.943557 132,700 0.056443 0 0.0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

股）

31,844,469,556 99.966154 125,026 0.000392 10,656,855 0.033454

普通股合计 32,079,440,560 99.965988 257,726 0.000803 10,656,855 0.033209

9、议案名称：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回购本公司股本中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香

港股份总数10%之香港股份及回购人民币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058,004 99.980562 45,300 0.019268 400 0.000170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

股）

31,839,520,656 99.950618 5,080,926 0.015950 10,649,855 0.033432

普通股合计 32,074,578,660 99.950837 5,126,226 0.015975 10,650,255 0.033188

10、议案名称：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香

港股份总数20%及已发行人民币股份总数20%之额外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789,004 99.866144 284,300 0.120926 30,400 0.012930

境外上市外

资股（港

股）

30,716,152,453 96.424141 1,128,461,129 3.542465 10,637,855 0.033394

普通股合计 30,950,941,457 96.449358 1,128,745,429 3.517398 10,668,255 0.033244

11、议案名称：关于按被回购股份之总数目，扩大授权董事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

之日本公司已发行香港股份总数10%之额外香港股份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780,404 99.862486 293,100 0.124669 30,200 0.012845

境外上市外资

股（港股）

30,682,026,243 96.317012 1,157,756,839 3.634430 15,468,355 0.048558

普通股合计 30,916,806,647 96.342987 1,158,049,939 3.608716 15,498,555 0.048297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重选夏庆龙先生为本公司

执行董事的议案

234,963,

804

99.940494 137,600 0.058527 2,300 0.000979

3

关于重选周心怀先生为本公司

执行董事的议案

234,963,

304

99.940282 138,100 0.058740 2,300 0.000978

4

关于重选于本公司服务超过九

年的赵崇康先生为本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34,423,

904

99.710851 677,500 0.288171 2,300 0.000978

5

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

之酬金的议案

235,054,

704

99.979158 48,200 0.020502 800 0.000340

6

关于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及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本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2022年度独

立核数师， 并授权董事会厘定

其酬金的议案

235,053,

504

99.978648 47,800 0.020331 2,400 0.001021

7 关于特别股息分配方案的议案

234,968,

804

99.942621 134,700 0.057294 200 0.000085

8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2

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234,971,

004

99.943557 132,700 0.056443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宁、杨子涵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366� �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2022-056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2年5月24日、5月25

日、5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2年5月24日、5月25日、5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

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宏柏化学有限公司、宏柏（亚洲）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纪金

树、林庆松、杨荣坤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

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

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

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876� � � � �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公告编号：2022-025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2,882,98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75,549,78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7,333,2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3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6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张冲先生主持，现场

表决在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监督下进行。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任红灿、叶树华、王国强、陈勇、何宝峰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监事唐洁、邱明伟、闫梅、王剑因公务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刘宇权、杨伯民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审议及批准委任谢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92,840,532 99.99 是

1.02 审议及批准委任马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92,882,987 100.00 是

1.03 审议及批准委任章榕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92,840,532 99.99 是

1.04 审议及批准委任刘宇权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92,840,532 99.99 是

1.05 审议及批准委任王蕾蕾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92,882,987 100.00 是

1.06 审议及批准委任陶立纲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292,882,987 100.00 是

1.07 审议及批准委任张冲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276,536,784 95.79 是

2、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 例

（%）

是否当选

2.01 审议及批准委任张雅娟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83,068,503 96.97 是

2.02 审议及批准委任陈其锁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92,882,987 100.00 是

2.03 审议及批准委任赵虎林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85,789,180 97.58 是

2.04 审议及批准委任范保群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92,882,987 100.00 是

3、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审议及批准委任焦佳嘉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92,882,987 100.00 是

3.02 审议及批准委任李萍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92,882,987 100.00 是

3.03 审议及批准委任王娟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92,882,987 100.00 是

3.04 审议及批准委任王俊峤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92,882,987 100.00 是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全部议案涉及逐项表决，各子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均已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南耀骅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喆律师、段耀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

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河南耀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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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2 － 2022/6/6 2022/6/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0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5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2 － 2022/6/6 2022/6/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相关通知的规定，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15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后的当月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相关规定，按10%

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35元。 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

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3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

否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部门：中广天择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1-88745233

特此公告。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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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被否决的议案为《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6日上午09:15—下午15:00；

其中：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5月26日上午09:15—下午15:00。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地点：义乌香格里拉酒店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江威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代理人）共263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357,986,672�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85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因新冠疫情影响以视

频方式出席）。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291,975,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674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9人， 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66,010,7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109%。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

的中小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及其委托代理人共260人，代表股份66,915,24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6604%。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会议议程，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计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表决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5,191,3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14%；反对 21,

900,0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27%；弃权895,2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4,119,9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340%；反对21,900,0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280%；弃权895,

2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9%。

2、表决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336,223,59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74% ； 反对

20,664,4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17%；弃权1,098,6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152,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4767%； 反对20,664,4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815%； 弃权1,

098,6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18%。

3、表决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332,312,54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94% ； 反对

24,592,9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10%；弃权1,081,2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1,24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6319%； 反对24,592,91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23%； 弃权1,

081,2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58%。

4、表决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32,110,60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5% ； 反对

25,553,3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17%；弃权322,6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1,039,1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301%；反对25,553,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877%；弃权322,

6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2%。

5、表决未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0,978,1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12%；反对 1,327,

008,5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88%；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7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0%；反对66,741,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0%；弃权0股。

6、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34,617,74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91% ； 反对

22,258,4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91%；弃权1,110,4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546,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768%； 反对22,258,4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37%； 弃权1,

110,4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95%。

7、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36,268,59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07% ； 反对

20,571,3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48%；弃权1,146,7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197,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439%； 反对20,571,3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424%； 弃权1,

146,7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37%。

8、表决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债务重组事项进行确认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37,748,79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97% ； 反对

19,305,0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16%；弃权932,7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6,677,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7560%；反对19,30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01%；弃权932,

7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4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丁志坚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2021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丰进立和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丰进立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上海丰进立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光

圆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沪丰律意字（2022）第053号

致：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丰进立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

光圆成”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受新冠疫情影响采用视频方式）于2022年5月26日召开的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对本次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对于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时向公司出示的身

份证件、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等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出席股东（代理人）自行负

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姓名（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中登记的内容是否一致。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负责验证；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表决行为视为股东行使其表决权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东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文件，随其他应当公告的文件一起

向公众披露。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见证了本次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全部过程；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按照《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

求，本所律师对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2022年4月28日举行的第四十七次会议作出召开本次大会的决议,2022年4月

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向公司的全体股东发出《新光圆

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通知公告载明了本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地

点、审议内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

股权登记日、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以及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本次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26日下

午15时如期在义乌香格里拉酒店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5月26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9:15～15:00。

本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过程，经核查，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事项与

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本次大会召开时距通知公告发出的日期已达20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

1、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代理人）共

263名，所持股份总数为1,357,986,672股，占公司截至2022年5月23日股票交易结束时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4.2850%。 其中：

（1）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291,975,9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74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9人，代表股份66,010,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6109％；

（3）参加本次大会投票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

的中小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及其委托代理人共260人，代表股份66,915,24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6604％。

3、受新冠疫情影响及工作原因，公司董事、监事分别在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分别在现场或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大会。

经核查，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的股东姓名（名称）、持股数量与截止2022年5月

23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内容一致。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负责验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大会的议案与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公司董事会召开本次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没有新的或修改的提案。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下列议案：

1、表决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5,191,3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14%；反对21,900,05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27%；弃权895,2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4,119,9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340%；反对21,900,0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280%；弃权895,

2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9%。

2、表决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6,223,5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74%；反对20,664,46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17%；弃权1,098,6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152,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4767%； 反对20,664,4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815%； 弃权1,

098,6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18%。

3、表决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32,312,5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94%；反对24,592,91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10%；弃权1,081,2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1,24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6319%； 反对24,592,91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23%； 弃权1,

081,2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58%。

4、表决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2,110,6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5%；反对25,553,3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17%；弃权322,6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1,039,1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301%；反对25,553,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877%；弃权322,

6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2%。

5、表决否决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0,978,1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12%；反1,327,008,50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88%；弃权0股；本议案遭到否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7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0%；反对66,741,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0%；弃权0股。

6、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4,617,7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91%；反对22,258,4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91%；弃权1,110,4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546,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768%； 反对22,258,4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37%； 弃权1,

110,4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95%。

7、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6,268,5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07%；反对20,571,36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48%；弃权1,146,7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197,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439%； 反对20,571,3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424%； 弃权1,

146,7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37%。

8、表决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债务重组事项进行确认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7,748,7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97%；反对19,305,0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16%；弃权932,7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6,677,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7560%；反对19,30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01%；弃权932,

7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40%。

本次大会现场会议投票表决时按《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由出席会议的股东选

举的两名股东代表和监事会推举的一名监事一起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大会

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本所律师核查了现场会议的表决结果及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记录等相关资料，根据表决结果，上述议案除议案5以外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代理人）表决获得通过，议案5即《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未获通过。

经核查见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海丰进立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项 伟 经办律师：丁 亮 项 伟

2022年5月26日


